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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08              证券简称：开普检测             公告编号：2022-081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许昌开

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879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0〕876 号）同意，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00 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30.4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8,400,000.00 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2,727,712.12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55,672,287.88 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由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0]第 23-00006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储募集资金

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与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许昌分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随后在中国银行许昌许继大道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户名：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账号：259872470570）存入募集资

金 86,703,687.88 元，其中：华南基地（珠海）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64,527,20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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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补充流动资金 22,176,487.88 元。 

2020 年 10 月 11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以募集资

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0]第 23-

00220 号）；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17,716.36 万元；

2020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将中国银行许昌许继大道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存放的华

南基地（珠海）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64,527,200.00 元进行了全额置换，该账户仅余

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鉴于公司存放在中国银行许昌许继大道支行募集资金专户的补充流动资金

已经使用完毕，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该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保荐机

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专户用途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1 公司 

华南基地（珠

海）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银行许昌许

继大道支行 
259872470570 已销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存放金额

（元） 

1 公司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许继支行 

410501712844

09999999 
132,371,069.80 

2 
珠海开普

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华南基地（珠

海）建设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许昌分行 

164100788018

00001711 
46,703,106.31 

合计 179,074,176.11 

三、备查文件 

1.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证明。 

特此公告。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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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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